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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公屋商戶聯席會議的信頭  
 

要求房署減租及成立租金上訴機制意見書  
 
 自九七年十月金融風暴以來，商戶經營困難。商戶曾多次向房署反影要求減租。

房委會商業樓宇小組委員會於九八年初通過凍結九八年二月簽約的商戶加租一年，

商戶即時向房署反影凍結加租一年未能解決商戶的困境，況且只凍結新簽約商戶之

租金，將會使其他商戶因租金較貴而難以經營，因此商戶要求房署一律減租三成，

可是房委會卻妄顧商戶的意見。  
 
 但香港的經濟環境不斷惡化，商戶退租個案增加，房委會只有承認必須給予商戶

減租，才能使商戶渡過難關，但卻又不肯接受商戶一律減租三成的意見，而建議由

商戶提出申請重估租金，並須繳交行政費用。可是此建議是費時失事，多此一舉的

做法。  
 
 
要求繳交行政費用對商戶不公平  
 
 一直以來商戶的租金都是由房署評估，為何此次租金評估卻要由商戶繳交費用。

況且有房署官員表示是次租金重估，房委會估計會減少約三億一仟萬元收入，即房

署已有重估後的租金水平，既然已有新租金的建議，為何不即時向商戶公布，而要

商戶提出申請，又要繳交費用，是否費時失事？  
 



 

 

個別重估租金並不表示公平  
 
 房委會以個別重估租金更為公平為理由而拒絕一律減租三成的決定，但房署的租

金評估卻缺乏客觀標準，根本存在不公平。房署認為一律減租三成會使經營環境不

受影響的行業有所得益，意即房署定租時是考慮商戶的經營情況，但當商戶向房署

提交經營虧損要求減租時，房署又表示不會只憑經營情況便減租，如此雙重標準又

怎能說公平。況且現時房委會只給予九八年二月後簽約之商戶凍結租金而不能申請

重估租金，對這批商戶不公平：因為他們的新租金大多是根據九七年時市值租金再

加百份之十至二十，租金亦十分高；若九七年簽約之商戶可減租而九八年簽約之商

戶只可凍租一年，對九八年簽約的商戶不公平。  
 
 
缺乏獨立上訴機制，使商戶全無信心  
 
 現時房署的租金釐定全由房署決定，商戶無從反對；就算商戶願意聘請專業測量

師提出異意，房署亦只作參考，最後仍由房署作出決定。而是次申請租金重估，亦

是不設上訴機制，商戶縱有異意，亦只可再次向房署提出申請，再由房署作決定。

試問房署如此獨攬大權，毫無監察及制衡，商戶又怎會對租金重估有信心。  
 
 
我們的要求  
 
 基於以上理由，我們提出以下要求：  
1 .  所有公屋商戶（包括九八年二月後簽約及貨倉）一律減租三成；  
2 .  成立獨立的租金評估上訴委員會審理日後租金評估的上訴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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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公屋商戶聯席會議的信頭  
 

要求房署減租及設立租金上訴機制  
 
 對於房委會最近通過容許公屋商戶向房署提出重估租金，唯需商戶繳交行政費

用，我們認為是費時失事，多此一舉及對商戶不公平的做法。一直以來商戶的租金

都是由房屋署評估，為何此次租金評估卻要由商戶繳交費用。況且有房署官員表示

是次  租金重估，房委會估計會減少約三億一仟萬元收入，即房署已有重估後的租金

水平，既然已有新租金的建議，為何不即時向商戶公布，而要商戶提出申請，又要

繳交費用，是否費時失事？  
 房委會以個別重估租金更為公平為理由而拒絕一律減租三成的決定，但房署的租

金評估卻缺乏客觀標準，根本存在不公平現象。況且現時房委會只給予九八年二月

後簽約之商戶凍結租金而不能申請重估租金，對這批商戶不公平：因為他們的新租

金大多是根據九七年時市值租金再加百份之十至二十，租金亦十分高；若九七年簽

約之商戶可減租而九八年簽約之商戶只可凍租一年，對九八年簽約的商戶不公平。  
 現時商戶的租金釐定全由房署決定，商戶無從反對；而這次申請租金重估，亦是

不設上訴機制，商戶縱有異意，亦只可再次向房署提出申請，再由房署作決定。試

問房署如此獨攬大權，毫無監察及制衡，商戶又怎會對租金重估有信心。  
 基於以上理由，我們提出以下要求：  
1 .  所有公屋商戶（包括九八年二月後簽約及貨倉）一律減租三成；  
2 .  成立獨立的租金評估上訴委員會審理日後租金評估的上訴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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